
 
南開科技大學學生改過遷善實施規定 

94年7月7日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通過 

97 年 6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為輔導違規犯錯之學生，反省悔悟改過自新，且能積極向善特予訂定。  

（二）輔導對象：凡受懲罰學生，自願接受輔導改過遷善者。  

（三）輔導期限：個案自提出註銷懲罰申請，經核定日起，至核銷之日止。  

（四）輔導編組：由個案導師、任課老師、輔導教官、學輔中心輔導老師組成之。 

（五）輔導內容和負責單位（個人）：  

1.一般輔導：日常生活綜合性輔導；由導師、任課老師、輔導教官負責。  

2.品德輔導：研讀校規、法律常識、生活教育、心靈修養等相關書籍，並書寫心得報告；由

導師、任課老師負責。  

3.心理輔導：心靈修養、心理重建；由學輔中心輔導老師負責。  

4.愛校輔導：校園服務；由系（科）輔導教官負責。  

（六）輔導辦法：  

1.凡受申誡以上懲罰之學生，可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針對在學期間所受懲罰（全學期

之申請以不超過一大過為限）向生輔組領取改過遷善申請表，填寫有關資料，經生輔組資

格審查，提請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通過後列冊管制，並通知導師、（科）輔導教官及學

輔中心，開始輔導工作。  

2.個案改過遷善申請自核定後，由導師先行（初次）約談輔導，同時將輔導紀錄卡交學生持

有，並說明使用規定。  

3.個案自行與相關老師（教官），就應輔導註銷懲罰之要件，約定輔導內容計畫，並予以完

成之。  

4.導師、輔導教官、學輔中心於輔導時，需將輔導過程，詳細記載於學生持有之輔導紀錄卡，

同時記載於本身持有之紀錄卡內。  

5.個案每執行完畢一次，必須經由家長簽章證明。 

6.個案經全程輔導完畢，輔導期限為自核准後之次週起算十二週內，須將輔導紀錄卡交還生

輔組，於每學期末之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中審議；出席會議人員包括個案導師、輔導教

官、系（科）主任、學輔中心老師（主任）、學生獎懲審議委員。  

7.輔導評審會議（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召開，就個案由相關人員，簡要陳述輔導過程及

意見，必要時得請受輔導同學出席報告陳述之後，除學生獎懲審議委員外餘離席。  

8.評定核銷與否，由學生獎懲審議委員依個案受輔導成效與規定，議決之。  

9.生輔組將評審決議，登錄在學生生活資料卡內，同時於學生懲罰紀錄欄內，加蓋「已通過

輔導，原懲罰註銷」章記，並分別通知同學、家長及導師。 

10.導師、輔導教官、學輔中心，須就個案進行持續追蹤輔導。  

11.生輔組將個案受輔導之過程，資料彙整歸檔。  

（七）限制規定：  

1.下列情形，除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議決同意外，不得申請。 

2.重複再犯者，且其上學期已銷過之處分應予恢復原處分種類。  

3.單一個案經一次核定大過二次以上之懲罰者。  

4.違犯「學生獎懲規定」第十三、十四條各款者。  

5.畢業班下學期之懲罰。  

6.核銷處分僅註銷原處分紀錄，操行成績不作變更。 

7.凡因打架遭受大過處分者。 

8.侮辱師長者。 

（八）本規定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決議，呈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另行修訂。 

 

 

 


